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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

提升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水县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方案
为扎实推进矿产资源加工企业规范有序生产，严厉打击矿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矿产资源加工，实现我县矿产资源加工领域有序利用、生态环境良好和生产经营安全，推动矿产资源加工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济宁市加工行业扬尘治理工作导则》《济宁市工业企业内部堆场扬尘治理技术导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全县动员、整体作战，坚持打防管控相结合，依法打击矿产资源加工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集中解决当前突出的矿产资源加工难点、热点问题，进一步规范全县矿产资源加工秩序。

二、任务目标

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管理、综合整治”的原则，成立泗水县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县工作专班”），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突出建筑石料、河砂、地砂等重点矿种，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严格依法追究违法犯罪人员刑事责任，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加工的长效机制，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三、基本条件

（一）企业应合法经营，具备土地使用、环境评价、排污许可、项目立项、工商注册、税务登记、水土保持（涉砂项目）、安全生产资质等工厂化作业的基本要件。矿产资源加工原料来源必须合法。

（二）企业各工序应按厂区平面布置图合理布局，并符合监管部门要求进行厂区、厂外绿化，绿化率要达到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提高企业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清洁化水平。

（三）企业全部实施车辆智能管控系统，做到“一车一杆、一车一单”，运输矿产资源车辆须达到柴油国四以上标准，根据有关要求逐步加严，每天定时报送运输辆次。

（四）企业对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总负责，按照《泗水县机制砂、石子加工行业规范技术导则》要求，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确保各项扬尘管控措施落实到位。企业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排污许可中的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组织实施，将各项除尘、降尘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各项治污设施有效运行，废气污染物按照国家、省、市排放标准达标排放。

（五）企业人员培训、工作技能、防护措施、作业环境、物品堆放和转运、加工流程等主要安全指标和措施应符合JC/T 2203要求。
四、工作步骤

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工作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一）摸底排查阶段（2021年5月6日至5月21日）。各镇（街道）对本辖区内矿产资源加工情况进行全面自查，重点摸底排查矿产资源加工企业底数、位置、相关手续和产能等情况，并上报县工作专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联合对现有企业逐一进行现场勘验。对弄虚作假、隐匿不报的，一经查实，坚决追究责任。

（二）整改提升阶段（2021年5月22日至8月21日）。各镇（街道）要立即对辖区内的违法违规企业停产。对符合规划要求、工艺先进、建设规模达标的砂石加工企业，由县工作专班进行现场验收后批准生产；对部分条件达不到导则要求但具备整治提升能力的企业由相关镇（街道）上报整改方案，待方案通过县工作专班审核后实施提升整改，按时限整改完毕并经县工作专班验收批准后方可生产；对无合法手续、生产设备落后、环保设施简易、无法达到导则要求的，由属地镇（街道）会同相关部门，明确时间节点，完成“两断三清”，依法清理取缔。

保留企业原则上应达到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2500万元以上，税收100万元以上，达到“升规纳统”条件。

（三）规范管理（2021年8月22日至10月22日）。经验收后拟保留的砂石加工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泗水县机制砂、石子加工行业规范技术导则》要求，在厂区设立唯一出口并安装车辆管控系统并入县矿产资源监管平台，做到“一车一杆、一车一单”。拟保留的砂石加工企业的账簿应该真实健全，依法依规进行缴税。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安全生产、消防等主体责任。各镇（街道）要落实属地管理职责，积极主动联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工信、公安、应急、税务等职能部门，建立动态管理制度，督促辖区内各合法砂石加工企业严格落实矿产资源扎口管理、大气污染防治、合法运输、安全生产、税收管理等各项措施，确保规范有序运营。县直各部门做好数据信息共享，各职能部门业务指导队伍盯上靠上，为企业生产经营、手续办理提供服务。各相关执法部门要强化砂石加工企业监管，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一律从严查处。

五、组织领导

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切实落实监管责任，形成联动合力，加强联动工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相互配合、通力协作；要增加巡逻巡查频次和密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加强管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对影响恶劣的案件进行公开曝光，赢得群众支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县纪委县监察委要强化执纪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履职不力问题及县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工作专班移交的问题线索，要及时立案调查处理，依纪依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泗水县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附件

泗水县矿产资源加工企业整治提升工作专班

成员名单
组  长：王  营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蒋廷泉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汪彦凯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林  晖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局长

成  员：李兴军  县公安局副政委

任  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赵庆华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二级主任科员

王庆格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副局长

程  帅  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中心副主任

颜  沛  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张  炎  县水务局副局长

高  文  县应急局副局长

王尚占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二级主任科员

吴恩军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张方磊  县信访局副局长
李怀恩  县税务局副局长

        王宗山  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郑  军  泗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魏东柱  济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张  涛  泉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褚建华  星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宋  涛  柘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蔡  键  杨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乔  梁  中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孔祥慧  苗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  彬  金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  强  泗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刘洪刚  圣水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蒋  玲  华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  超  高峪镇二级主任科员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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